附件1
北京市科委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购置评估程序

评估流程示意图










1、申请购置单位填报《仪器购置申请审批表》


（此申请表纳入项目申报内容）





2、北京科学仪器装备协作服务中心形式审查





3、组织专家组








4、评估预备阶段。北京科学仪器装备协作服务中心提交评估背景资料，说明评估规则





5、评估（听证、质询、答辩）





6、评估结果公示或送达





7、申请单位申请复议





8、购置申请连同评估意见送交科委条财处


     （条财处整理分类后送交相关处室）








